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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矯正署臺東監獄廉政月刊 

115年 5月 

 

法務部矯正署臺東監獄政風室編撰 

本 期 目 錄 

廉政法規專區 
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4 款適用疑

義案 

廉政風險案例 管理員將手機攜入戒護區使用 

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不當違規查詢公務資訊系統 

機關維護安全宣導 新收受刑人攜入針筒及毒品事件 

消費者保護及 

反詐騙宣導 
小心怪盜潛伏在你最愛的線上遊戲裡! 

為鼓勵檢舉貪瀆不法，法務部廉政署設置多元檢舉管道如下： 
(一)「現場檢舉」方式：於上班日日間(08:30-17:30)，法務部廉政署各地區調查組均

有值勤人員負責受理民眾現場檢舉事項。 
(二)「電話檢舉」方式：設置「0800」檢舉專線，電話為「0800-286-586」(0800-你爆

料-我爆料)。 
(三)「書面檢舉」方式：檢舉專用郵政信箱為「10099國史館郵局第 153號信箱」。 
(四)「傳真檢舉」方式：專線為「02-2381-1234」。 
(五)「網頁填報」方式：請參見法務部廉政署首頁（https://www.aac.moj.gov.tw/）/檢

舉和申請專區/檢舉管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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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政法規專區 

法務部 函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5 年 4 月 13 日 

發文字號：法廉字第 11505001490 號 

 

主旨：有關大院函詢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（下稱本法）第 3 條第 1 項

第 4 款適用疑義案，詳如說明，請詧照。 

說明： 

一、復大院 115 年 2 月 23 日院台申貳字第 1151830534 號函。 

二、按本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：「本法所定公職人員之關係人，

其範圍如下：四、公職人員、第一款與第二款所列人員擔任負責人、

董事、獨立董事、監察人、經理人或相類似職務之營利事業、非營利

之法人及非法人團體。但屬政府或公股指派、遴聘代表或由政府聘

任者，不包括之。」。 

三、次按本法施行細則第 18 條第 2 項規定：「本法第三條第一項第四款

所稱營利事業，指所得稅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之營利事業；所稱

非營利之法人，指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私法人；所稱非法人團體，指由

不特定人或特定多數人所組成，具一定之組織、名稱、目的、事務

所，而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對外代表團體及為法律行為者。」。 

四、縣市宮廟縱未登記立案具法人格，仍屬非法人團體，如地方首長擔任

「主任委員」或「宮主」等與負責人具類似地位等職務，該宮廟依本

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，屬地方首長之關係人；另「相類似職

務」係指與負責人、董事、獨立董事、監察人、經理人等具類似地位

之職務，應審酌各該職務內容依具體個案認定之，此分別有本署 108

年 6 月 3 日廉利字第 10800338830 號、108 年 10 月 17 日廉利字第

10800371400 號函意旨可資參照。 

五、查宮廟特定祭典活動「總爐主」依習俗係統籌特定祭祀活動及籌措相

關經費，惟其職務內容是否屬該宮廟與負責人、董事、獨立董事、監

察人、經理人等具類似地位之職務，需依各該宮廟相關組織編制及

管理章程而定。 

六、綜上，本案地方機關首長擔任某宮廟特定祭典活動「總爐主」是否屬

本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4 款所稱「相類似職務」，應審酌職務內容依

具體個案認定。 

正本：監察院 

副本：法務部廉政署 

 

資料來源：法務部廉政署-防貪業務專區-利益衝突-函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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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政風險案例 

職員不當攜入物品篇 

管理員將手機攜入戒護區使用 

案情概述 

    某監獄管理員甲 114 年 4 月於上班時為便於與家人聯繫將智慧型手

機藏匿於外套口袋，經中控門時因值勤檢查人員漏疏未檢出，將手機攜帶

進入戒護區，於值勤巡邏使用遭巡視之長官查察。 

監獄經調查以甲明知手機為違禁品竟基於規避安全檢查之故意，違背

執勤規定，造成監獄秩序及安全管理之風險，依據「法務部所屬矯正機關

人員獎懲標準表」予以記小過 1 次處分。 

風險評估 

1、 部分同仁心存僥倖：矯正機關對於違禁物品之項目、得攜入之管制物

品種類與數量及其管制規範等雖有公告及宣導，又本案例發生於例假

日，極少數同仁可能有心存將違禁品攜入戒護區使用之僥倖心態。 

2、 未落實例行性檢查：每日進出戒護區人員頻繁，例行性檢查若流於形

式或機械式可能造成違禁物品流入戒護區風險。 

防治措施 

1. 確實依規定檢查及使用設備：依「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機關強化紀

律及戒護管理實施計畫」規定：「指派適當人員對進出戒護區者之衣

服、鞋帽及攜帶物品實施檢查，請其自行掀開口袋、外套、鞋帽、物

品包裝等，以供察請其自行掀開口袋、外套、鞋帽、物品包裝等，以

供察看。又檢查時，得使用金屬探測器或科技設備輔助偵看。 

2. 適時增購設備並加強檢查：各機關視經費、場舍必要性裝設固定式手

機偵測、遮蔽儀器，或加強每日之日夜間以行動電話偵測器，查察戒

護區各場舍。 

資料來源：法務部矯正署防貪指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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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

不當違規查詢公務資訊系統 

案情概述 

A 是某監所人員，平日交遊廣闊，與暴力討債集團成員 B 熟識，受集團成

員 B 所託索取收容人 C 接見、通信等資料，A 遂利用職權透過獄政管理

資訊系統進行查詢，並私下交付上開應秘密之公務資料，案經機關受理檢

舉、行政調查後，A 員已違反洩密、資安等規定之行為，嗣經考績會決議

核予 A 員申誡處分。 

原因分析 

一、 舉凡收容人之姓名、通訊、住址、家屬、刑期、刑名等，均屬應保密

之資料，因應電腦科技發展日新月異，對於公務資料予以電子管理、

存取與維護固然快速便捷，惟公務機關依法建檔存儲之機密文書資料

，如未妥善採取保密及稽核等管制措施，落實定期或不定期檢討使用

者權限，恐衍生公務機敏資料外洩風險。 

二、 洩密是貪瀆行為中最常見之案例，如洩露底價、提供個人身分資料等

，檢討其原因不外為利慾薰心或一時僥倖。倘各公務資訊系統作業管

制不慎，恐遭使用者不當或不法使用。 

興革建議 

一、 機關應落實宣導同仁恪遵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等規定，提醒同仁應

謹守分際，不得與特定人物不當之接觸交往，不以不正當手段獲取

個人利益。機關遇有公務員違法情事時除由其自身承擔刑事責任外

，亦應就其行政責任從嚴議處。 

二、 機關得針對核心系統訂定「資訊內部稽核實施計畫」，落實辦理機關

資料之使用管理及訂定資料保密安全措施等事項，以確保電腦設備

安全與資訊機密維護，並提昇同仁資訊保密觀念。 

三、 機關應加強公務資訊系統使用者法治宣導，並針對權責人員進行職

期輪調，以減少公務資訊洩漏之風險。 

 

資料來源：法務部矯正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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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安全維護宣導 

新收受刑人攜入針筒及毒品事件 

案情概述 

○○看守所收容人 A 將裝有毒品之夾鍊袋及吸食器塞入自身肛門，經

法警提解至某監所時一併攜入，並趁戒護人員不察，於等待檢身前將

物品取出藏於中央台等待區角落處，待戒護人員檢身完畢後再以押票

遮掩違禁物藏於公發制服口袋，戒護人員對新收物品檢查時未能即時

發現收容人 A 異狀及落實檢身程序，致使違禁物品流入舍房。 

原因分析 

一、 當日新收人數較多，中央台管理員因忙於辦理新收流程(如新收

收容人物品及金錢保管)，加以戒護人員雖已進行檢身、檢物程序

，惟仍因戒護人員敏銳度不足，未能及時發覺收容人行狀異常及

趁機藏匿違禁物品，致使違禁品流入戒護區。 

二、 新收收容人入舍房前，應由排班制舍房值勤人員再次檢查及檢身

，新收收容人僅攜入必需物品及新收使用品進房，其餘雜物應一

律交與保管。惟於完成新收收容人流程後，進入舍房時，舍房主

管因忙於辦理發藥勤務，致未能一同戒護及疏漏入房前檢身流程

，致錯失攬截違禁物品機會。 

興革建議 

一、加強宣導戒護同仁辦理新收安全檢查時，應確實檢查收容人身體及所

攜物品，已檢查與未檢查之物品應分開放置，所有物品均應詳加檢查夾

層處、接縫處或可能藏有違禁品之位置。 

二、全盤檢討新收流程，防杜收容人於檢身前將違禁物品提前藏匿於隱密

處及檢身後有機會接觸未檢查之物品之機會。 

三、蒐集相關違失案例列入勤前教育宣導，要求戒護人員除落實各項檢身

檢物執勤要領外，應強化值勤人員對於收容人行為異樣之敏感度，於執

勤時應隨時掌握收容人動態，以即時發現異常，慎防收容人藏匿或傳遞

違禁物品。 

 

資料來源：法務部矯正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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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費者保護及反詐騙宣導 

小心怪盜潛伏在你最愛的線上遊戲裡! 

線上遊戲防詐 5不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
資料來源：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 

 


